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省控地表水
环境质量信息公开方案》的通知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
现将《江苏省省控地表水环境质量信息公开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江苏省县（市、区）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方案（试行）》（苏环办〔2019〕367号）、《江苏省省控地表水环境质量信息公开方案》（苏环办〔2021〕348号）同时废止。
联系人：厅监测处甄岚，电话：025-58527578；省环境监测中心张然，电话：13813063607。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4年6月21日

（此件公开发布）

江苏省省控地表水环境质量信息公开方案

为进一步推进我省地表水环境质量信息公开，落实地方政府水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强化舆论监督，支撑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推动全省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根据国家及我省相关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
（一）发布范围：省控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断面。“十四五”初，共有655个考核断面，2024年增至656个，包含210个国考断面。今后每五年规划时期，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二）发布方式和频次：每月25日前，在省生态环境厅官网上发布上月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

（三）发布指标：水温、pH、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超标指标监测数据，以及水质类别。

（四）发布内容：经审核后的月度监测数据和水质类别。对于因水体断流、不具备采样条件等原因，导致断面无监测数据的，以“-”表示，备注原因。涉及国考断面的，采用国家监测数据。

因断面调整、无法采样等原因导致实际监测断面数量发生变化的，经省生态环境厅审核确认并按流程报批后，以生态环境部、省生态环境厅批复确定实际监测断面数量。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发布后，如出现地方对断面数据提出申诉、人为干扰监测等特殊情况，经生态环境部、省生态环境厅审核确认并按流程报批后，在年度评价排名和考核时予以修正。
二、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
（一）排名范围

1.参与排名的县（市、区）：《江苏省考核工作委员会关于印发〈江苏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价考核实施方案〉》（苏考发〔2018〕2号）中纳入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价考核的63个县（市、区）。

2.参与排名计算的断面：“十四五”期间，根据《江苏省“十四五”地表水环境监测网设置方案》（苏环办〔2021〕3号）和年度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计划确定断面。2024年参与排名计算的共有525个考核断面，包含176个国考断面。今后每五年规划时期，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湖（库）点位以国家及江苏省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计划考核规定明确的湖区为单位参与排名计算。参与排名计算的断面具体对应的县（市、区），以江苏省年度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计划中明确的断面责任地为准。
参与排名计算的断面不得无故缺测、停测、更改监测位置，确有水体断流、断面调整等情况导致监测断面数量变化或监测位置调整的，以生态环境部、省生态环境厅批复为准。
（二）排名方法

1.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排名。计算参与排名的各县（市、区）水质指数（CWQI县（市、区）），再将县（市、区）水质指数由小到大排序，得出各县（市、区）排名。
2.地表水环境质量变化情况排名。计算参与排名的各县（市、区）当前排名时段或去年同期时段所有Ⅳ～劣Ⅴ类考核断面水质指数变化程度（△CWQI断面，负值说明水质变好，正值说明水质变差），再将变化程度由小到大（由负至正）排列，得出各断面水环境质量变化情况排名，△CWQI断面相同的以并列计。其中，当前排名时段水质为Ⅰ~Ⅱ类的断面，在地表水环境质量变化情况相对较好的断面中优先排序；当前排名时段水质为劣Ⅴ类的断面，在地表水环境质量变化情况相对较差的断面中优先排序。
（三）数据来源

国考断面数据来源为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共享的终审数据；其他省考断面数据采用经省生态环境厅认定的月度监测数据。
（四）排名指标及算法

参与水质指数计算的水质指标、水质指数计算、数据统计、数据修约等参照《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技术规定（试行）》（环办监测〔2017〕51号）执行。

三、发布频次及内容

省生态环境厅按季度组织开展63个县（市、区）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并向社会发布地表水环境质量相对较好的前10位县（市、区）和相对较差的后10位县（市、区）名单，以及地表水环境质量改善幅度相对较快的前10个考核断面和改善幅度相对较慢的后10个考核断面。每五年规划时期的第一年，如断面有所调整，不对断面改善幅度进行排名。
四、特殊情形处理
（一）受自然因素影响

生态环境部组织论证并认定的国考断面受环境本底影响的指标超过Ⅲ类标准限值，或省生态环境厅组织论证并认定的省考断面受环境本底影响的指标超过Ⅲ类标准限值时，采用Ⅲ类标准限值作为当月浓度值计算水质指数；当指标考核目标为Ⅰ类或Ⅱ类时，以目标对应的标准限值作为当月浓度值计算水质指标。
生态环境部组织论证并认定的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国考断面、省生态环境厅组织论证并认定的受自然灾害影响的省考断面，剔除相关时段水质监测数据后计算水质指数。
（二）存在人为干扰行为

生态环境部或省生态环境厅组织认定的发生人为干扰行为的断面，依据《关于国控站点停运等情形监测数据统计规定的通知》（环办监测函〔2022〕41号）、《江苏省空气、水环境质量监测站点停运管理及监测数据统计规定（试行）》（苏环办〔2022〕88号）等文件规定的数据统计结果计算水质指数。发生严重人为干扰行为的断面，所在县（市、区）不参与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相对较好的县（市、区）排名，断面不参与地表水环境质量变化情况相对较好的断面排名。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各设区市地表水环境质量信息公开工作可参照本方案执行。
	
	抄送：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厅)，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派出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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